中共佛山市委组织部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新引进领军人才安家补贴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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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中共佛山市委关于印发〈佛山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佛发〔2018〕2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用人单位全职新引进领军人才（实施公务员法管理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除外）安家补贴的申请、审核、发放和监管。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全职新引进领军人才”（以下简称申请人）包括全职新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第四条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我市发布的《佛山市全职新引进领军人才目录》；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操守和社会责任感，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为；
    （三）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或聘用合同，并全职在佛山工作。其中，国内人才须经我市党委、政府人才部门办理市外人才引进手续；外籍人才须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件，国（境）外人才每年在佛山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9个月；
（四）参保和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缴纳地在佛山市。
第五条 全职新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每人给予400万元安家补贴；全职新引进省级领军人才，每人给予300万元安家补贴；全职新引进地方级领军人才，每人给予200万元安家补贴。安家补贴按40％、30％、30％的比例分3年发放。
第六条 申请人在引进期满6个月后提出申请。
第七条 申请程序。
（一）申报。申请人用人单位通过“佛山人才网”进行网上申报。
（二）认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发布的《佛山市全职新引进领军人才目录》直接进行认定。
（三）公示。入选名单在佛山市政府网、佛山组织工作网和佛山人才网公示，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
（四）确认。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确认。
    （五）补贴发放。经批准后将安家补贴直接划拨至申请人。
第八条 用人单位在申请安家补贴时，需上传以下资料扫描件。用人单位需校验所有资料原件，在扫描件上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单位公章。外文材料须翻译成中文，并加盖单位公章。
（一）佛山市新引进领军人才安家补贴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二）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三）申请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有效信息页；
（四）个人资质证明（获得的各类奖励证书、核心专利等）；
（五）申请人正在履行的劳动或聘用合同；
（六）申请人属国（境）外人员的，提供出入境记录、薪酬证明（银行流水）和来华工作许可证件；
（七）申请人办理市外人才引进手续相关证明；
（八）个人工资薪金完税证明和参保缴费证明。
     第九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持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到现场办理：
　　（一）对申请审核结果有异议的；
    （二）其他需现场处理的问题。
    第十条 资格复核。新引进领军人才续领安家补贴须进行资格复核。资格复核所需材料按照系统提示提交。如续领补贴前更换工作单位，需重新提交本实施细则第八条所规定的材料。
第十一条 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相关待遇，用人单位需在5个工作日内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备：
（一）享受期限到期；
（二）与我市用人单位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
（三）不按合同履约；
（四）已经退休；
（五）违法违纪；
（六）其他不适宜的情形。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或个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认定、评定资格条件的，除依法追回违规所得外，用人单位和个人5年内不得申请本市所有的人才相关补贴。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与市其他相关人才政策扶持项目性质、内容相近时，按照从高、从优、不重复的原则处理。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2017年1月1日至本实施细则印发前新引进领军人才参照执行。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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